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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《佛山市南海区征收农用地地上附着
物及青苗等补偿标准》听证会的公告

根据《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》、《佛山市南海区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确定 2022 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及听证事项目

录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决定组织《佛

山市南海区征收农用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补偿标准》听证会，

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项：

佛山市南海区征收农用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补偿标准

二、听证会时间：

2022 年 6 月 28 日下午 3:00

三、听证会地点：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 510 会议室（佛山市南海区桂城

街道南海大道北 28 号）。

四、申请参加听证会有关要求：

（一）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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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听证会，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会。申请人应熟悉南海区地上

附着物及青苗等补偿标准相关情况，关注南海区经济发展状况。

（二）申请参加听证会的，请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前向佛山

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提交书面申请（申请表格见附件）。

提交时间：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8:30～12:00、下午 14:00～

17:30。

提交地址：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28 号佛山市自然资

源局南海分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。

本次听证不受理电话、邮件、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的申请。

（三）听证会代表的产生由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邀请

和从申请参加听证会人员中选取，代表总人数不超过 30 人。

（四）听证会代表一旦确认，应当亲自携带身份证或有关证

明材料准时出席听证会。届时若无故缺席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（五）听证会代表应当在听证会前准备发言内容，本着实事

求是的原则，对本次佛山市南海区征收农用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

等补偿标准的可行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五、其他事项：

（一）逾期未报名的视为放弃本次听证的权利。

（二）因特殊原因听证会时间、地点如有变动的，佛山市自

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将及时通知听证申请人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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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
2.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苏颖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36986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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